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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一）国债利息收入；
（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
际联繫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四）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减
征企业所得税：
（一）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
（二）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
（三）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
（四）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所得。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徵收企业所得税；此外，国家需要重点扶
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徵收企业所得税。

有关《企业所得税法》全文，请查阅  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粤港澳大湾
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發的《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
知》：

https://dev-ipim.alphasolution.com.mo/zh-hans/gba/investment/taxation/preferentialtax-policies/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825/c101434/c28479830/content.html


广东省、深圳市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含港澳
台，下同）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适用范围包括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
江门市和肇庆市等大湾区珠三角九市。

有关《通知》全文，请查阅  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

 

3、《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实行有关增值
税政策的通知》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發的《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实行有关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

1.自2020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註册在广州市的保险企业向註册在南沙
自贸片区的企业提供国际航运保险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2.自2020年10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出口企业从启运地口岸启运报关出口，由符合
条件的运输企业承运，从水路转关直航，自广州南沙保税港区、深圳前海保税港区离
境的集装箱货物，实行启运港退税政策。

有关《通知》全文，请查阅  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

 

4、《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
省税务局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4148969/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60323/content.html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在珠三角九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缴
税额超过其按应纳税所得额的15%计算的税额部分，由珠三角九市人民政府给予财政
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补贴根据个人所得项目，按照分项计算（综合所得进行综合计算）、合併补贴的方式
进行，每年补贴一次。

有关《通知》全文及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认定条件，请查阅   

 广东省财政厅官方网站。

 

5、《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免徵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为进一步支援小微企业發展，自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5万
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徵增值税。

有关《公告》全文，请查阅  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
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發展所得税优惠政

http://czt.gd.gov.cn/czfg/content/post_2519383.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59/c5162930/content.html


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發展所得税优惠政策有
关事项的公告》：

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12.5%计入应纳1.
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2.
策基础上，再减半徵收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不区分徵收方式，均可享受。
对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人，代开货物运输业增值税發票3.
时，不再预徵个人所得税。

有关《公告》全文，请查阅  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

 

7、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为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有关要求，
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现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通
知如下：

一、对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的境内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负超
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对享受优惠政策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实行清单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粤澳双方研究
提出，提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审定。

二、对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的澳门居民，其个人所得税负超过澳门税负的部分
予以免征。

 

有关《通知》全文，请点击下载檔案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2/c5163255/content.html
https://dev-ipim.alphasolution.com.mo/wp-content/uploads/documents/preferentialtaxpolicies.3.pdf


8、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为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现就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设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符合条件的产业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

享受本条优惠政策的企业需符合以下条件：

（一）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  版）》（以下简称《目
录》，见附件）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 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收入总额 60%以
上。收入总额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执行。

（二）进行实质性运营，实质性运营是指企业的实际管理机 构设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并对企业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对不符合
实质性运营的企业,不得享受优惠。

 

有关《通知》全文，请点击下载檔案

 

其他相关税收政策法规
  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1.
点击“政策”-“财税支持”，按城市查阅（）

  粤企政策通2.
点击“政策库”，选择政策主题为“财税支持”，按城市查阅

资料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财政厅、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粤企政策通官网

https://dev-ipim.alphasolution.com.mo/wp-content/uploads/documents/preferentialtaxpolicies.19.pdf
http://www.cnbayarea.org.cn/
https://sqzc.gd.gov.cn/sqzc/m/home/index

